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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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自願公告 

可能性合作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中國泰凌醫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自願作出，以向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本集團最新業務發展之最新資料。 

 

可能性合作諒解備忘錄 

 

為進一步加強本公司與山西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之合作可能性，本公司董事（「董事」）

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山西

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訂立一份不受法律約束的可能性合作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

錄」），根據諒解備忘錄，本公司及山西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擬就本集團在骨科領域產

品及相關服務項目之可能性合作，本集團在合適的骨科領域產品及其相關周邊服務合作

可能性，山西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將提供最大的可能性支持，使本集團的產品線及相

關服務得以豐富，快速擴大在骨科領域的市場佔有率，成為行業中領導先鋒，為龐大骨

科領域市場作好準備。 

 

  



有關山西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之資料 

 

山西寧樂醫藥物流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山西省成立，是一家專業致力

於醫藥批發物流管理公司，規模宏大，藥品眾多，業務覆蓋醫藥分銷、零售連鎖、商業

公司等多個方面。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山西寧樂醫藥物流

有限公司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之第三方。 

 

訂立諒解備忘錄之理由及裨益 

 

鑑於本集團經過一輪的重組轉型，藉此契機尋找更新的利潤突破點，本集團將全力轉型

專注骨科醫藥及保健品領域，打造一個全新的銷售平台，為中國有所需要人士，特別是

長者及運動人士提供一個更安全，更有效，更方便的產品系列和配送服務。本集團跟據

過往數年在骨科醫藥產品銷售的亮麗業績表現，並對骨科醫藥產品市場有着深度的了解，

董事會相信，諒解備忘錄為本集團發展上述業務提供了支持，在骨科醫藥產品領域可創

更好的未來充滿信心。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泰凌醫藥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吳鐵 

 

香 港，二零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吳鐵先生及吳靜美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錢唯博士及錢余女
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余梓山先生、趙玉彪博士及吳銘軍先生。 


